转发：《汕头市非公证不动产继承登记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细则》解读
[bookmark: _GoBack]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办函〔2020〕334号）及《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汕头市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汕府办函〔2021〕80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市自然资源组织制定了《汕头市非公证不动产继承登记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细则》，有效期为五年，自2023年5月1日起至2028年4月30日止。
　　一、制订的必要性
　　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是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重点工作。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针对直接面向企业和群众、依申请办理的行政事项，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创新政府服务和管理的理念、方式，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在办理不动产继承登记过程中，因年代久远、丧葬风俗等各种客观原因，申办人难以提交相关的亲属关系证明、死亡证明等证明材料，造成无法顺利办理不动产继承登记手续。为解决不动产继承登记“证明难”问题，通过所有继承人做出承诺的方式予以办理，能够使一批久拖不决的不动产继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维护了市民的合法继承权，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制订的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号）
　　5.《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办函〔2020〕334号）
　　6.《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汕头市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汕府办函〔2021〕80号）
　　三、主要内容
　　（一）证明事项。包括亲属关系证明、死亡证明
　　（二）证明用途及适用范围。主要用于证明申请人与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被继承人有无其他合法继承人；证明被继承人父母的死亡时间，或被继承人与合法继承人、其他关系人的死亡先后顺序。明确列明告知承诺制的适用范围及限制条件范围。
　　（三）办理流程。包括告知、承诺、采信办理3个环节，规定了每个环节的详细操作规范。申请人自述因历史久远、丧葬风俗等客观原因，无法取得亲属关系证明、死亡证明，适用告知承诺制的，登记机构应当通过《汕头市非公证不动产继承登记证明事项告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并由申请人签署《汕头市非公证不动产继承登记证明事项承诺书》，符合告知承诺制适用条件的，登记机构按程序给予采信办理。
　　（四）核查方式。包括线上、内部和协同3种核查方式。根据承诺人的信用状况或不实承诺引起的危害程度，视实际情况实行事前事中事后核查，事中核查原则上使用内部核查方式，事后核查可综合运用各项核查方式。
　　（五）失信惩戒。申请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等情形骗取不动产登记的，登记机构给予终止办理，直接变更或撤销依据承诺制作出的不动产登记，向公安机关报案。申请人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申请人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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